
徐阿姨是杨某（男）

的母亲，杨某与张某（女）

曾是夫妻，二人育有女儿

小敏（化名），后经法院调

解离婚。因杨某、张某工

作繁忙，自 2016 年小敏出

生前后，奶奶徐阿姨便参

与照料。

2022 年 7 月，徐阿姨

以“二人曾承诺支付‘保

姆费’未足额履行，且自

己垫付多项费用”为由诉

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

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

民法院，要求支付“保姆

费”75.28 万元；支付垫付

的生活用品费、交通费等

共计3.99万余元。

庭 审 中 ，徐 阿 姨 认

为 ，自 己 带 娃 是 有 偿 服

务，有被告杨某的书面承

诺及二人离婚前的协商

录音为证；张某则称，亲

情互助不能物化为商业

服务，且录音仅是协商过

程，未形成最终协议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原

告徐阿姨参与照料小敏

期 间 ，并 非 全 程 单 独 照

料，部分时段与被告张某

或二被告共同照料。被

告张某提交的证据可证

明其承担了家庭租房和

小敏保险、入园、衣物等

多项开支。据此，法院酌

定二被告支付原告徐阿

姨抚养小敏的费用 68577
元（扣除已付 2.17 万元后

酌定）。对有明确凭证且

用于孩子的生活用品费、

教育培训费等，按共同照

料比例支持部分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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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等乘客下车就挤进地铁
老人被撞成十级伤残，责任如何划分？

争议焦点：
谁该为老丁的伤情负责？

本案的一审法院认为，根据事发时监控，老丁在候车时，

并未站在规划的上客等候区域。地铁到站后，老丁拥堵在车

厢口，未遵守“先下后上”的乘车规则，存在过错。同时，小袁

在下车时，未谨慎观察周围状况，也存在过错。地铁公司在候

车区设置了明显的提示，在老丁受伤后第一时间提供了救助，

已尽到了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。

综合以上判断，一审法院判令老丁对其伤情承担主要责

任，小袁对老丁的伤情承担30%的赔偿责任。

一审宣判后，老丁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

诉。老丁认为，根据《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》第六条的相

关规定：老、幼、病、残、孕及怀抱婴儿者优先上、下车。本案

中，小袁并未遵此规定，应对此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。此外，

地铁公司在乘客上、下车期间未及时疏导人流，没有尽到安全

保障义务，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。

老人在地铁门口摔倒

两年前，一场因未遵

循“先下后上”而引发的事

故，在上海轨道交通八号

线西藏南路站发生。

事发当天中午，70 岁

的老丁和家人一起，在西

藏 南 路 站 等 候 地 铁 八 号

线。候车时，老丁并未站

在地面规划的候车区内，

而是站在了地面规划的下

车区域内。

地铁到达后，老丁随

同其他乘客，在未等车内

乘客全部下车的情况下，

便进入了车厢内。彼时，

车门处正处于拥堵状态。

正欲下车的姑娘小袁，与

老丁撞了个正着。老丁因

碰撞摔倒，右腿受伤。

司法鉴定结果显示，

老丁右腿经手术治疗后遗

留右髋关节功能障碍，构

成十级伤残。事发后，老

丁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

小袁赔偿其医疗费、残疾

人赔偿金等共计约 28 万

元。

法院判决：
老人为事故发生承担主要责任

经审理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，尽管事发时并非

地铁运行的高峰时段，上下车人流并不拥挤，但从涉案视频看

出，事发时，等候上车的乘客均拥堵于下车区域。

从视频来看，小袁正面及左右两侧均有乘客未遵循“先下

后上”原则争先上车，与小袁形成对冲。此时的上车乘客中，

有一名原先站立于老丁身后的灰衣乘客欲抢先上车，对小袁

的视线造成遮挡。刚从抢先上车的乘客中突围下车的小袁，

与人交汇时发生擦碰，带倒了老丁，造成事故。

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，老丁对自身安全的注意

义务，应当高于小袁。同时，法院指出，地铁公司已通过合理

的站台区域划分与各项倡导、宣教措施，尽可能地避免因人流

对冲而造成意外伤害。

最终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令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
判，即老丁需为自身损失承担主要责任，小袁承担30%赔偿责

任，共计需赔偿老丁7万余元。 据《新闻晨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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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履踉跄的老丁，在对冲人
流裹挟下被推挤到车门左侧，正
在拥挤人流中突围下车的小袁
与人群发生擦碰带倒了老丁，发
生事故后，责任又该如何划分？
当“先下后上”原则遇到享有上、
下车优先权的特殊群体，到底该
以谁为准？

近日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
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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